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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2_80_9C_

E7_8B_97_E6_82_A3_E2_c122_481860.htm 目前，城乡“狗患

”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突出社会矛盾之一，且有愈演愈烈之趋

势，越来越多的犬伤人、犬扰民以及犬管理无序、犬免疫密

度低、犬市场失控等一系列问题正时刻困扰着社会大众，引

发诸多社会矛盾和法律纠纷。自1997年以来，由于“狗患”

的日益泛滥成灾，社会各界人士、新闻媒体给予高度关注，

对如何治理“狗患”作了大量的宣传、探讨，北京、上海、

广州、成都等部分城市也针对“狗患”出台了一些法规性文

件，但为何至今“狗患”的形势却越来越严峻？其原因为何

？我们又该怎样有所作为呢？ 一、“狗患”形势之严峻，触

目惊心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全国全年共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378781起。 而根据卫生部门的统计，近年来狗伤人呈快

速上升状态，有关2006年“狗伤人”事故统计，由于缺乏系

统的监测统计，暂没查到全国性的权威统计，以下是一些地

方卫生部门向媒体披露的不完全统计： 1、北京：据北京市

卫生局发布公告公布的数字显示，2006年1至9月全市狂犬病

门诊就诊人数已突破11万多人。 2、上海：根据上海市卫生行

政部门发出的通报，2006年1?7月已达52503人，与2005年同期

相比上升18.16%，预计2006年犬咬伤人数将首次突破10万。 3

、广东省：2006年1至9月全省县级以上疾控中心犬伤门诊监

测报告动物伤人达32万人次，其中九成是被犬咬伤(即28.8万

人次)。 按以上的数字推算，仅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2006

年“狗伤人”可监测统计到的数量应在60余万人次,就接近全



国整年度的道路交通事故的2倍。据专家分析，中国狗患仅次

于印度，世界第二，目前我国动物咬伤监测点有限，估计实

际发生量是报告数字的5倍，若按此计算，恐怕2006年全国“

狗伤人”实际发生量将不可想象。 狗是狂犬病最主要的传染

源，至今尚无医治狂犬病的有效办法，狂犬病潜伏期最短只

有5天，最长可达20年，一旦发病，死亡率几乎为100%。根据

卫生部公布的资料，2006年全国狂犬病死亡人数达到2692例

，相当于1996年159例的17倍，是报告死亡数最高的传染病病

种。 由此看来，在这和平年代的中国，目前对人最大的伤害

威胁已不再是交通事故，而是“狗患”！ 二、“狗患”的背

后是“人患” “狗患”之形成原因，主要是法律、法规的不

完善和执法不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狗总量的

急速增长，而养狗人员的素养参差不齐，导致“狗患”加剧

。最近几年，公众养狗的数量增加得更为快速，据初步统计

，2006年全国饲养狗的数量达7509.5万只（部分媒体披露实际

数量达1.5亿）。而大多数养狗人没有具备安全养狗和文明养

狗的起码素养，不把政府的宠物狗登记注册制度放在眼里，

缺公德心，让狗撒野，终酿“狗患”。在城市社会管理法制

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在安全养狗文明养狗意识没有普遍形成

的情况下，狗总量的迅猛增加，势必加剧“狗患”的严重性

。 2、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合理，难以起到有效控制和

规范的作用。其一，我国目前仍没有针对性地制定一部统一

的防治宠物伤人的法律或法规，使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具

体实务中找不到明确的依据，增加操作难度。其二、我国侵

权法中采用的是损害填平原则，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条款。

这无疑使狗主人的违法成本太低，即使对人造成伤害也就一



赔了之，在客观上促使狗主对狗疏于监管。而对于被狗咬伤

者来说，如何消除狂犬病的长期威胁，并获得必要的赔偿，

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是现有法规中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保障受伤者这方面的正当利益。其三，一些地方的法规本身

也欠妥，难以有效推行。如北京、天津、深圳等市养犬登记

费高达5000元（广州为6000元），而年审费也要2000元，依据

管理部门的说法，这是要控制狗的数量，但事实上却反而造

成了大量“黑狗”的出现（广州更是达到99.5%的“黑狗”）

，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管理“盲区”。 3、多个部门执法，

衔接不畅，造成管理真空。“狗患”是老问题，近几年，一

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养狗的文件不少，各地负责和参与养

犬管理的公安、工商、畜牧兽医、卫生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部门，可谓阵容强大。按照分工，人群的疫苗接种属于卫生

部门管理，动物的免疫接种由农业部门所属的畜牧兽医站负

责，动物的登记注册归城管或公安部门负责，狂犬疫苗的生

产经营则归药品监督部门管理，而工商部门负责宠物销售、

规范市场等环节。然而，这种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客观上

形成了“大家都在管、大家都管不好”的现状，5个“大盖帽

”却管不住一条狗，狗患问题日益突出，老百姓生活在“狗

患”里不得安宁，怨声载道。例如，根据相关规定，北京的

黑狗市应该由工商局管理，但工商局表示执法力量不够，一

般请北京市公安局来治理，治安部门也不愿出面，便形成了

执法和管理的真空区域，导致黑狗市猖獗。 三、治理“狗患

”，国家亟待有所作为 客观地分析，目前社会如此严重的“

狗患”，我们国家的作为还是相对有限的，目前国内还没有

一部比较系统的关于宠物饲养方面的法律法规。虽然北京、



上海、广州、成都等部分城市已针对“犬患”出台了一些条

例并付诸实施，但其规格、刚性和执行力度还不够，更谈不

上显著的治理效果。因此，当务之急是国务院应及时出台相

应的行政法规，立法机关在条件成熟时根据具体情况予以专

门性的立法。治理“狗患”通过系统的立法，使以下一些重

要的措施得以确立： 1、明确公安部机关为治理“狗患”为

统一归口的管理部门，并在系统内成立专门的操作性机构，

专门治理因狗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虽然狂犬病防治工作涉及

到许多部门，需要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但这不会影响

到治理“狗患”的统一归口管理，公安部门可建立监测和统

计网络，卫生、畜牧兽医、工商等相关部门将宠物的监控信

息及时通过网络汇总到公安部门，这样公安部门在宠物注册

、年审时进行有效的监控。 2、完善饲养狗的登记、年审制

度，严格执法，加大违法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针对

目前普遍存的饲养狗的登记、年审费用过高而导致大量黑狗

存在的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论证、计算、比较，制定出

科学合理的收费标准。相应地加强执法检查的力度，尤其是

要对那些“黑户狗”的主人、缺乏看管意识和公德意识的养

狗者、不按时给自己饲养的狗防疫的养狗者加大处罚力度。

同时，进一步完善、细化有关犬类管理的规定，对有证犬的

管理不能仅仅停留于收费、登记和注射疫苗，进行“动态”

延伸管理，，并借鉴国外对犬只管理的先进经验。有关部门

还应配合公安部门警方建立不良养犬行为人信息库，将养犬

人的姓名、住址、违法养犬行为、处罚内容等输入不良养犬

人信息库，对多次或者严重违规养犬行为者，予以没收犬只

、吊销登记证等重罚的处理。 3、在饲养狗的侵权赔偿问题



上，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必要时追究刑事责任。狂犬病是

一种让人闻而色变的疾病，狂犬病潜伏期长达十几年甚至20

年，发病后死亡率几乎是100%，伤者对潜在的未来的死亡危

险惴惴不安、担惊受怕多年，背负者巨大的精神压力。我国

现行侵权法中采用的损害填平原则使狗主人的违法成本太低

，显然无法给予伤者公平合理的补偿，客观上更难以促使狗

主人对狗的严加看管。同时，应该将肇事犬的主人联网备案

，避免２０年后，找不到当事人，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必

要时可适度引入刑罚，对于那些违规饲养的狗只，如致人重

伤，狗主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4、政府还应加大狂犬病危害

的宣传力度，动员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群众共同搞好防范

工作，提高养犬人的公民道德素质。“狗患”最终还是对人

类自身行为的一种考验，而提高养犬人的公民道德素质是当

务之急。很多养犬人认为养犬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但

实际上，正是这种想法大大助长了“狗扰民”事件的发生。

任何权利都有界限，养狗者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

应的义务，养狗不能侵犯他人的生活空间和公共的合法利益

。 “狗患”给最广大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威胁，“患”得百姓

心痛，“患”得百姓担忧，“患”得百姓气愤，这种“狗患

”泛滥成灾的情况已经旷日持久，媒体呼吁、百姓呐喊！希

望引起有关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国家亟待有所作为！！ （作

者：易学超，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